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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府办函〔2022〕47号

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
推动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

火炬开发区管委会，翠亨新区管委会，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

市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中山市推动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行

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

请径向市市场监管局反映。

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3月 15日

中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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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推动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化妆品产业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“美丽经济”。中

山自 2008年获得“中国化妆品之都”称号以来，化妆品产业发展

迅速，在税收、就业等方面为我市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。为进

一步推动我市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提升我市化妆品行业的竞

争力，根据《广东省推动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（粤

办函〔2020〕330号），并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坚持数字化、标准化、绿色化发展方

向，将中山打造成为集高端研发、规范生产、优质服务为一体的

国内知名的化妆品先进制造示范区及持证人创新发展引领区。力

争到 2025年，全市化妆品产业销售收入达 250亿元，培育年销

售收入超过 50亿元的本地龙头企业 1-2家、年销售收入 20亿元至

50亿元的本土企业 2-3家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。围绕研发管理、供应链

溯源、客户关系、生产管控、智能仓储、精准营销、检验检测、

共性生产等重点领域，推动化妆品行业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、智

能化改造。推动龙头骨干企业、重点产业链核心节点企业等实施

全流程数字化升级，并依托企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示范应用项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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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合资源、开放技术和服务能力，建设化妆品行业的数字化服务

平台。推动有条件的镇街创建化妆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。

（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）

（二）鼓励研发创新和检测能力提升。推动企业申报知识产

权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、产业规划类专利导航、企业运营类专利导

航、企业高价值专利培育等项目，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、行业标

准和团体标准，鼓励企业将专利技术等科技成果转化为企业先进

技术标准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，在注册特殊化妆品、新原料

注册（备案）上，参照药品研发相关政策给予奖励。扶持企业或

机构提升检测能力，鼓励化妆品生产企业建设通过 CNAS（中国

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）认可的实验室。（市市场监管局、工

业和信息化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构建高水平化妆品公共服务平台。推进中国检验检疫

科学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化妆品相关项目的建设。积极促

进化妆品质量提升和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的落户，围绕检验检测、

标准认证、化妆品安全与功效等领域，建设科研体系完整、资源

优势互补、成果转化高效、运转机制灵活的新型服务平台，打造

中山市化妆品国家级检验检测标准认证体系，推动形成相关产业

集群。（市市场监管局、火炬开发区负责）

（四）打造化妆品持证人平台。利用中山显著的化妆品制造

优势，支持境内外化妆品注册人、备案人、境内责任人在中山落

户。通过现有扶持政策措施，鼓励优质企业（项目）落地、迁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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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。（市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金融局、各

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强化固体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建设。推动中山市

康丰绿色工业服务中心、中山中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建设，

提升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，协助化妆品企业解决固体废物收集、

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等难题，实行充分回收和安全合理利用，

防止产生二次污染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严守环境与安全风险底

线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六）塑造“中山美妆”区域品牌。申请注册“中山美妆”

集体商标，定期举办“中山美妆产业大会”；探索在品牌商圈开

设“中山美妆”品牌时尚体验街区，支持开辟化妆品工业旅游或

休闲旅游购物专线，推动传统艺术、特色产业与化妆品时尚产业

融合发展。（市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市商务局、文化广电旅游局、

工业和信息化局、科技局、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按照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山

市实施重点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中府函〔2021〕124

号）要求，由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化妆品产业链的组织协调工

作，成立中山市特殊食品和化妆品产业链服务工作专班，各相关

部门、各镇街按职责分工负责，推进相关工作落实。工作专班对

重点工作、重大事项进行督查督办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定期调度工

作推进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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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政策扶持。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，进一步落实推

动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。将化妆品产业纳入我市健

康医药等现有政策扶持范围，加大对化妆品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，

统筹安排资金，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化妆品产业。对重特大化妆

品招商项目或国家、省要求资金配套的项目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可

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确定奖补方式和额度。相关政策按照“从新、

从优、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，奖励的数额不应超过企业对本市的

经济贡献总量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。对企业因生态环境、消防、安全生产

等领域违法行为受到相关部门重大行政处罚并造成不良影响的，

取消该企业当年度所获得的所有奖励、补助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